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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吉首大学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认真做好2007年民主评议党员工作的通知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党委各部门：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认真做好今年我校的民主评议党员工作，按照州委的统一部署,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民主评议党员工作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全面加强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制度建设这一目标，组织党员深入学习十七大精神，认真学习新党章，进一步提高党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增强党员意识，认真履行党员的权利和义务，牢固树立宗旨意识，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为建设和谐校园、加速学校全面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二、方法、步骤及时间安排

今年的民主评议党员工作，主要任务是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学校第五次党代会精神，搞好评议活动，开好主题民主生活会。具体分五个阶段实施：

1、学习培训阶段

以党总支或直属党支部为单位，组织全体党员，集中学习十七大报告中《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章节和新党章，达到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明确任务，学以致用，用以促学，指导实践的目的。

2、总结自评阶段

每个党员要对照新党章中共产党员的八条义务，认真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和工作情况，写出书面的自我总结。

3、民主评议阶段

以支部为单位，召开党员民主生活会，党员个人汇报一年来的思想、工作和学习情况，全体党员进行评议。在总结自评的基础上，可采取召集座谈会、个别交流、支部扩大会等形式，广泛征求和听取党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民主评议过程中，坚持正面教育，坚持党内民主，坚持严肃认真地开展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要注意结合单位和个人的实际情况，解决突出问题，防止走过场，务求取得实际成效。

4、组织审定阶段

坚持党员标准，坚持党性原则，客观公正地评价党员，负责地对党员作出正确的结论。

5、表彰和处置阶段

对评议出来的优秀党员(评选优秀党员按人数15﹪的比例)，党总支应进行表彰表扬；对评议中发现的问题，认真查处；对不合格党员，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还要重视流动党员的民主评议工作，可采取网上、电话、书信、召回等各种形式创造性地开展民主评议工作，流动党员相对集中的地方还可派员去专门指导民主评议党员工作，切切实实把对流动党员的民主评议工作落到实处。同时要结合此次评议工作，对流动党员进行一次认真清理和清查，并分类造册登记，提出具体的结论式的意见。凡达到规定要求的应按时将其组织关系转出。

三、工作要求

1、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要把民主评议党员的工作作为深入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的重要举措，专门研究，周密部署，精心组织，抓紧抓好抓落实。

2、严格掌握民主评议党员的工作要求，在加强对党员思想教育的同时，认真处置不合格党员，做到态度积极，工作审慎，宽严有度。

3、民主评议党员工作从现在开始，到2008年3月15日结束。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可根据实际情况，统筹安排时间，结合年终总结一并进行。

4、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要在2008年3月15日前将开展民主评议党员工作（包括流动党员花名册及对流动党员评议的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情况，书面报告学校党委组织部。

5、请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直接到组织部网页下载《民主评议党员登记表》。       
中共吉首大学委员会办公室       
2007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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